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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农业大学、泰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泰安市纤维检验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仁堂、孙欣、韩德娟、周红、申华伟、倪静、李凤玲、白冰、彭兵、王宇晓、徐希柱、张东旭、高琳、张琪、郑琰珍。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黑化枣生产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黑化枣生产企业的选址及厂区环境、厂房和车间、设施与设备、卫生管理以及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管理、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检验、食品的贮存和运输、食品召回及追溯管理、人员培训、记录和文件管理等的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以红枣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黑化枣的生产。
2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GB 14881-202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黑化枣
指以红枣（Ziziphus jujuba Mill.）为原料，经热加工处理，颜色变深或变黑的枣制品，包括黑金枣、紫晶枣、熏（乌）枣、火枣等。
注：本品区别于以君迁子（Diospyros lotus L.）为原料制成的产品。 
3 选址及厂区环境
3.1  一般要求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第3章的规定。
3.2  场所周围
3.2.1  厂区应选择在无显著污染的区域，不应毗邻或靠近有毒有害场所、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扩散性污染源。
3.2.2  厂区不应选址在虫害（如鼠、蚊、蝇等）可能大量孳生的潜在场所，难以避开时应有必要的防范或消除措施。
3.3  场所环境
3.3.1  路面应硬化，生产场所内应无扬尘、无积水。
3.3.2  生产区域（包括加工间、原料库、成品库）应与生活区域保持适当距离或分隔，生产区域不应饲养动物。
4 厂房和车间
4.1  一般要求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第4章的规定。
4.2  设计与布局
4.2.1　根据生产工艺的需要，设置生产车间或内部区域。生产车间或内部区域应依其清洁要求程度，分为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一般作业区，应采取有效措施分离或分隔。
4.2.2　一般作业区包括原料库、成品库、外包装间、包材库、辅助区等；准清洁作业区包括原料预处理区、高温区或熏制区；清洁作业区包括冷却区、干燥区、内包装区。
4.2.3  高温区应具备良好的排湿通风条件；熏制区应单独分隔，避免烟雾污染其他作业区。
4.3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高温区和熏制区的墙面、地面及天花板应采用耐高温、耐腐蚀、易清洁的材料建造。
5 设施与设备
5.1  一般要求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第5章的规定。
5.2  设施
5.2.1  高温区应设置适当的排水坡度和排水系统，防止积水。
5.2.2  熏制区应配备有效的烟雾处理或排放设施，确保符合环保要求；封闭的熏制区应具备烟雾报警设施。高温区应配备有效的通风排湿设施，并有防止冷凝水滴落到裸露产品的防护措施。
5.2.3  在裸露枣及其制品的上方安装照明设施，应使用安全型照明设施或采取防护措施。
5.2.4  冷却区应配备相应的冷却设施和温度监测设施；高温区和干燥区应配有加热设施和温度监测设施；如工艺中有控制湿度的要求，应匹配湿度控制设施和监测设施，及时记录。
5.3  设备
5.3.1  应根据生产工艺要求，配备原料清洗、高温处理或熏制、冷却、干燥及包装等设备。
5.3.2  封闭区内的熏制设备应密封良好，防止泄漏。熏制设备应能有效控制温度、时间和烟雾量。
5.3.3  与食品接触部分的材质应为食品级，高温处理用接触材质需耐高温，并易于清洁消毒和维护。
6 卫生管理
6.1  一般要求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第6章的规定。
6.2  每日或每班次生产结束后，应对生产、包装等设备及工器具彻底清洁，及时清除含糖等营养物质的残留物，防止微生物滋生。
6.3  应制定针对高温高湿处理设备和熏制设备的专项清洁消毒制度。
6.4  原料预处理区、高温或熏制区、冷却区、干燥区在生产期间应每天清洁消毒，保持环境卫生，防止微生物滋生。
7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7.1  一般要求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第7章的规定。
7.2  食品原料
7.2.1  原料红枣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其中原料干枣应符合GB/T 5835要求；鲜枣应选用成熟期果实，其他质量要求应符合GB/T 22345规定的鲜食枣质量等级三级及以上要求。
7.2.2  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等安全指标应符合GB 2760、GB 2763、GB 2762等相关国家标准规定。
7.3  食品添加剂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7.3及GB 2760的规定。
8 生产过程的安全控制
8.1  一般要求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第8章的规定。
8.2  生物性污染的控制
8.2.1  高温处理、熏制等生产环节中，与食品接触的托盘、操作台等工器具和设备应定期清洁消毒，保持卫生。
8.2.2  操作人员在接触裸露物料前，或离岗后重新操作时，应执行手部清洁消毒程序，以防止交叉污染。
8.2.3  即食黑化枣可选择一定的灭菌方式进行终产品的微生物控制。黑化枣生产过程的微生物监控可参照附录A。
8.3  化学性污染的控制
在熏制和高温处理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温度与时间，以减少苯并[a]芘等有害物质的产生，同时应对关键参数进行记录。
8.4  物理性污染的控制
8.4.1  半成品或成品不应直接接触地面。
8.4.2  应通过采取现场管理、外来人员管理及加工过程控制等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加工过程中产品受到毛发、尘土、昆虫、玻璃、金属、塑胶等异物污染的风险。
8.5  致敏物质的管理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8.4的规定。
8.6  包装过程的管理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8.5的规定。
9 检验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第9章的规定。
10 食品贮存和运输
10.1  一般要求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第10章的规定。
10.2  应根据黑化枣的特点选择适合的贮存和运输方式，宜配备冷藏贮存、运输设施。 
10.3  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光直射、雨淋、显著的温湿度变化和挤压等，防止食品质量受到不良影响。
11  食品召回及追溯管理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第11章的规定。
12 人员培训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第12章的规定。
13 记录和文件管理
应符合GB 14881-2025中第13章的规定。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黑化枣生产过程中的微生物监控程序指南
A.1  黑化枣生产过程微生物监控要求见表A.1，实际生产中可根据产品特性和生产工艺技术水平等因素适当调整。 
                           表A.1 黑化枣生产过程微生物监控要求
	监控项目
	建议取样点
	建议监控微生物指标
	建议监控频率a
	建议监控指标限值

	环境微生物监控
	食品接触表面
	食品加工人员的手部、工作服、手套、传送带、工器具及其他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设备表面等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验证清洁效果应在清洁消毒之后，其它每月一次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指标限值

	
	与食品或食品接触表面邻近的接触表面
	设备外表面、支架表面、车间门把手、控制面板、零件车等接触表面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每月至少一次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指标限值

	
	加工区域内的环境空气
	冷却区、干燥区等放置裸露产品的位置
	菌落总数、霉菌
	每月至少一次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指标限值

	过程产品微生物监控
	蒸（煮）制、熏制半成品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酵母
	每月至少一次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指标限值

	
	生产线末端待包装产品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酵母
	每月至少一次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指标限值

	a 频率调整：可根据历史数据、风险评估及季节变化动态调整监控频率。



A.2  微生物监控指标不符合情况的处理要求：各监控点的监控结果应当符合监控指标的限值并保持稳定。当出现轻微不符合时，可通过增加取样频次等措施加强监控；当出现严重不符合时，应当立即纠正，同时查找问题原因，以确定是否需要对微生物监控程序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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